

法鼓文理學院學生申請研究所課程學分抵免修課證明
茲證明畢業生_______________就讀_______________系(所)期間，修讀下列表內研究所課程共____科____學分，未計入該生系(所)畢業學位之最低學分要求。該生在本校畢業總學分為______學分，原畢業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______學分。
	修習科目名稱
	學分
	成績
	課程類別

	
	
	
	□碩士班課程
□博士班課程

	
	
	
	□碩士班課程
□博士班課程

	
	
	
	□碩士班課程
□博士班課程

	
	
	
	□碩士班課程
□博士班課程


原就讀學校(證明單位)核章
	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承辦人
	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主任
	教	務	處

	
	
	


· 本表單依據法鼓文理學院學分抵免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、五款辦理。
· 申請人須併同歷年成績單(抵免科目應以螢光筆劃記標出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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